
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沪卫计科教〔2016〕37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下达2016年度上海市卫生和
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计划和经费的通知
各区县卫生计生委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有关大学、中福会，各委直属单位，有关医疗机构，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:

2016年度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立项评审工作已完成。根据《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度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的通知》（沪卫计科教〔2016〕15号）要求，今年有关单位及行业协会共申报市卫生计生委科研课题993项，初审不合格9项，实际受理984项，其中：重点项目68项、面上项目459项、青年项目431项、计划生育类项目26项。
我委组织本市有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，根据“效益水平优先，兼顾学科布局”的原则，最终确定655项课题列入2016年度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计划，其中：重点项目30项、面上项目330项（含行业协会推荐项目50项）、青年项目280项、计划生育类项目15项。行业协会推荐项目由所推荐行业协（学）会资助；其余立项课题由我委给予经费资助，并将按计划任务书下达经费，今年共计下拨1745万元。现将课题计划和资助经费下达给各课题承担单位（见附件）。各市级医疗机构对立项课题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配套支持。区属单位、社会办医疗机构需由所在区或单位提供不少于1:1比例的配套支持。

请各有关单位根据计划任务书及相关财务制度的要求，加强专项经费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按规定的支出范围和标准开支；加强对课题的管理和支持力度，确保课题按既定目标实施，并按我委有关规定定期汇报进展情况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2016年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立项项目与经费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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